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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條  為鼓勵本校學生取得專業技術證照，提升專業技術及就業能力，特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凡本校在學學生，申請獎勵證照為在學期間內取得，證照為本校「學生取得專業類證

照、認證、測驗與技術士證獎勵對照表(系所發展主軸)」認列者，得以申請。 
第 3 條  申請及審核作業如下： 

一、證照取得生效日期 8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應於 1 月 5 日前提出申請 
二、證照取得生效日期 1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應於 8 月 5 日前提出申請。 
三、申請人應先上網登錄，並自行列印相關表單連同證照影本，經由導師、系主任初

審後，於規定期限內送至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組複審，俟審查通過，簽請校長核

定後，統一發放獎勵金。 
第 4 條  獎勵以點數為單位，申請原則如下： 

一、高級：依各所屬院系所學生取得專業類證照、認證、測驗與技術士證獎勵對照表

之高級證照者，頒發獎勵點數 350 點，以資獎勵。 
二、中高級：依各所屬院系所學生取得專業類證照、認證、測驗與技術士證獎勵對照

表之中高級證照者，頒發獎勵點數 200 點，以資獎勵。 
三、中級：依各所屬院系所學生取得專業類證照、認證、測驗與技術士證獎勵對照表

之中級證照者，頒發獎勵點數 110 點，頒發以資獎勵。 
四、初級：依各所屬院系所學生取得專業類證照、認證、測驗與技術士證獎勵對照表

之初級證照者，頒發獎勵點數 80 點，以資獎勵。 
五、申請獎勵證照種類為外語能力檢定項目者獎勵之獎勵點數，中級以 2 倍計算、中

高級以 3 倍計算、高級以 4 倍計算，應用英語系之英文證照中級以上才可申請獎

勵。 
六、申請獎勵證照種類為各職種專門技師、高考一二級/普考、乙等/丙等特考、勞動部

甲級/乙級技術士證照者，獎勵之獎勵點數以 2 倍計算。 
七、申請獎勵證照種類為各系所特色證照者，獎勵之獎勵點數以 2 倍計算。 
八、各院學生因跨系修讀課程而取得修讀課程之專業相關證照，由各系審查認定通過

後申請。 
九、華文證照發放標準依東南科技大學僑外生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獎勵要點辦理。 
十、在校期間申請獎勵證照屬於同一證照名稱、級別者，限申請乙次獎勵。 



第 5 條  報名費補助申請原則如下： 
一、依各所屬院系所學生取得之專業類證照、考試未缺考且未接受其他單位補助報名

費者，檢附報名費收據正本及申請表。 
二、依報名費實際金額核發，報名費核發金額中高級(含)以上最高補助 2,500 元為原

則、中級(含)以下最高補助 800 元為原則。 
三、每人每學期限申請乙張。 
報名費補助經費來源由高教深耕計畫案支應，實際核發金額視當年度高教深耕計畫經

費總額及實際情形決定之，如申請補助總金額超過當年度經費規劃，按比率調整，陳

校長核定後發放，學生申請證照獎助學金若符合相關之證照獎勵補助時，只能擇一申

請獎助。 

第 6 條  各院系所應依據單位發展主軸並得參考教育部公告之國內具法規效用或產業公會認同

之專業證照一覽表訂定「學生取得專業類證照、認證、測驗與技術士證獎勵對照表」

(內含三種中高級以上特色證照)。每學期可修正 1次，經系(所)務會議初審，院務會

議複審通過後，於第一學期 12 月 31 日前，或第二學期 6 月 30 日前送交研究發展處

實習就業組公告，次學期適用。 

第 7 條  點數核給方式為學期學生取得專業證照獎勵預算金額除以全校該學期應核給之總點

數，算得每點相當之金額後，再乘以個人該學期所得總點數，即為其該學期應核給之

金額，唯每點最高金額 10 元為限。 

第 8 條  申請證照獎勵如同時符合其它獎勵案規定時，每張證照以核定後較高獎勵金經費來源

發放，不得重複請領。獎勵金經費來源由本校學生獎助學金或相關計畫案支應。 

第 9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